
約翰福音    

主題 經文 和合本 備註

20.3.耶穌向
門徒顯現,門
徒領受聖靈,v
19-23

n 約20:19 那日（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）晚上，門徒

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猶太人，門都關了。耶

穌來，站在當中，對他們說：「願你
們平安！」

那日:相當於星期天,這天耶穌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
現,也向門徒顯現; 
怕(名詞,不是動詞):因為猶太人引起的懼怕(類似約
19:38): 
基督徒因為環境所造成的害怕是可以理解的; 
願你們平安(名詞,是神所賜):原文直譯是:願平安給
你們;平安是身心靈各方面與神之間保持最佳協調
的狀態

20.3.耶穌向
門徒顯現,門
徒領受聖靈,v
19-23

n 約20:20 說了這話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。

門徒看見主，就喜樂了。

這話(單數):指願你們平安; 
看見:較具屬靈含意的看見

20.3.耶穌向
門徒顯現,門
徒領受聖靈,v
19-23

n 約20:21 耶穌又對他們說：「願你們平安
！父怎樣差遣了我，我也
照樣差遣你們。」

願你們平安: 重複,表示重要; 
父怎樣差遣了我,我也照樣差遣你們:耶穌復活後給
門徒的第一個命令就是差遣我們傳福音; 
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的"我":強調,放在後面句子的句
首;耶穌向門徒顯現有兩個目的: 
1.堅固門徒的信心, 2. 差遣

20.3.耶穌向
門徒顯現,門
徒領受聖靈,v
19-23

n 約20:22 說了這話，就向他們吹一口氣，說：

「你們受聖靈！

v22-23:原文是一起的; 吹一口氣: 
原文是吹進去(無一口氣), 指門徒領受聖靈; 
受(過去命令):指一次領受就完成了;意思是:門徒領
受聖靈奉差遣去傳福音

20.3.耶穌向
門徒顯現,門
徒領受聖靈,v
19-23

n 約20:23 你們赦免誰的罪，誰的罪就赦免了；

你們留下誰的罪，誰的罪就留下了。
」

本節承接上一節, 聖徒一領受聖靈就有了權柄; 
赦免(第一個是過去假設, 第二個是完成被動); 
第二個先發生, 也就是說: 誰的罪先被神赦免, 
你們就能赦免誰的罪; 留下(第一個是現在假設, 
第二個是完成被動); 第二個先發生, 也就是說: 
誰的罪先被神留下,你們就能留下誰的罪,留下是進
行式),指直到他們接受福音認罪悔改的時候為止 



20.4.多馬相
信主復活,v2
4-29

約20:24 那十二個門徒中，有稱為低土馬

的多馬；耶穌來的時候，他沒有和他們

同在。

那:原文無此字; 
十二個門徒:那時猶大可能已經自盡; 
多馬:放在句首, 表示強調; 同在:或譯在一起

20.4.多馬相
信主復活,v2
4-29

n 約20:25 那些門徒就對他說：「我們已經看見
主了。」多馬卻說：「我非看見他手上

的釘痕，用指頭探入那釘痕，又用手

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總不信。」

說(未完成式): 一直說;  
第一個看見(完成式):具屬靈的含意,用完成式; 
第二個看見(過去假設,一次性的動作):意思是只要
看見一次即可; 
探入:譯為"探到"或"放在"比較恰當; 
不信:"不"是雙重否定副詞,表示絕對不;"信"是假設
語氣;故不信的意思是:絕對不可能相信

20.4.多馬相
信主復活,v2
4-29

n 約20:26 過了八日，門徒又在屋裡，多馬也和他們

同在，門都關了。耶穌來，站在當中

說：「願你們平安！」

門都關了:門(複數)放在關的前面,表示強調,意思是
連門都關了; 
願你們平安:直譯是:平安(名詞)賜給你們

20.4.多馬相
信主復活,v2
4-29

n 約20:27 就對多馬說：「伸過你的指頭來，摸（

原文是看）我的手；伸出你的手來，

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疑惑，總要信！」

摸(命令語氣):原文是看,具屬靈含意的看見; 
手:耶穌的手用複數; 
探入(過去命令,一次性的動作): 
譯為"探到"或"放在"比較恰當; 
另外,這不與約20:17的"不要摸我"衝突,那裡的不
要摸我指不要一直摸我(可能指出於好奇心),而這裡
耶穌要多馬把手放在肋旁,目的是要堅固多馬的信
心

20.4.多馬相
信主復活,v2
4-29

n 約20:28 多馬說：「我的主！我的神！」
稀
薄
我的主我的神:約翰福音中門徒第一次對耶穌做這
樣的的稱呼;我的主(希伯來文新約聖經是單數):多
馬承認耶穌是耶和華(猶太人不敢直接稱呼耶和華, 
就以我的主來代替, 參創2); 
我的神(希伯來文新約聖經用複數):多馬承認耶穌是
參與創造那三位一體大能的神(創1)



20.4.多馬相
信主復活,v2
4-29

n 約20:29 耶穌對他說：「你因看見了我才信；那

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。」

: 兩個看見:都是具屬靈含意的看見=認識(參林後5:1
6:所以，我們從今以後，不憑著外貌（原文是肉體
；本節同）認人了。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，如今
卻不再這樣認他了。)

20.5.約翰福
音寫作的目的
,v30-31

n 約20:30 ^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
蹟，沒有記在這書上。

^:一個難以翻譯的質詞, 提升整句話的味道; 
許多:放在句首,表示強調; 神蹟:有關彌賽亞的記號; 
這書:可以指約翰福音,也可以指聖經

20.5.約翰福
音寫作的目的
,v30-31

n 約20: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，是
神的兒子，並且叫你們信了他，就可以

因他的名得生命。

本節有兩個"信",第一個信:過去假設,表示目標,意思
是:根據耶穌所行的許多神蹟,可以相信耶穌; 
第二個信(信了)以及得生命:信及得都是現在假設,
表示行動,生命指永生,意思是:要一直持守信心,一直
在有永生(也就是過聖徒生活)的狀態;  
是:原文無是,"基督"和"神的兒子"是同位語(都有定
冠詞)

21.1.門徒赴
加利利,整夜
打魚無功,v1-
5

n 約21:1 這些事以後，耶穌在提比哩亞
海邊又向門徒顯現。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
：

這些事:有關耶穌顯現之事,包括向抹大拉的馬利亞, 
第一次向門徒(多馬不在),第二次向門徒(多馬在), 
還有一件重要的事: 
耶穌吩咐門徒到加利利等候(太28:10); 
提比哩亞海:即加利利海

21.1.門徒赴
加利利,整夜
打魚無功,v1-
5

n 約21:2 有西門•彼得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，並加利

利的迦拿人拿但業，還有西庇太的
兩個兒子，又有兩個門徒，

都在一處。

都在一處:放在句首,表示強調,都在一處的文字表達
很特別,意思是:門徒聚集一處,等候與耶穌見面(太2
8:10耶穌對她們說：「不要害怕！你們去告訴我的
弟兄，叫他們往加利利去，在那裡必見我。」 ); 
西庇太的兩個兒子:太4:21:雅各和約翰;兩個門徒:
名字不詳;備註:其中至少彼得,拿但業,及西庇太的兩
個兒子是漁夫



21.1.門徒赴
加利利,整夜
打魚無功,v1-
5

n 約21:3 西門•彼得對他們說：「我打魚去。」
他們說：「我們也和你同去。」他們就出

去，上了船；那一夜並沒有打著甚麼
。

打魚(現在不定動詞):彼得的意思是暫時以打魚為業
,不只是指當時要去打魚而已; 
那一夜:放在本節後半的句首,表強調; 
並:反差的連接詞,可譯為但是或竟然 

21.1.門徒赴
加利利,整夜
打魚無功,v1-
5

n 約21:4 天將亮的時候，耶穌站在岸上，門徒卻不
知道是耶穌。

21.1.門徒赴
加利利,整夜
打魚無功,v1-
5

n 約21:5 耶穌就對他們說：「小子！你們有吃
的沒有？」他們回答說：「沒有。」

小子:孩子們;有吃的:根據SBL/NA28手抄本, 
應譯為:一條魚或一條小魚(原文有微型化的語尾)


